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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工教〔2020〕11号 

 

 

 

 

各有关部门： 

    现将《中原工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原工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8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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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，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工作

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普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的学士学

位授予工作。 

第三条 我校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科门类为工学、管理学、法

学、文学、理学、经济学、艺术学。 

第四条 本科毕业生具备以下条件者，可授予学士学位： 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遵纪守

法，品行端正； 

（二）修完所在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，成绩合格，各

方面达到学校毕业要求，经审核准予毕业； 

（三）理论课程和各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学习成绩，表明确已

较好地掌握了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、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并且

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。 

第五条 本科毕业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授予学士学位： 

（一）受记过及以上处分且处分尚未解除的； 

（二）因违背学术诚信行为受记过及以上处分的。 

第六条 因违背学术诚信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者，毕业前处

分撤销、成绩优秀、表现突出，满足第四条且达到以下条件之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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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，可以授予学士学位： 

（一）在学制最后两年，课程（不计毕业设计<论文>环节）

平均学分绩点≥3.5，且毕业设计(论文)成绩为优秀； 

（二）在最新版核心期刊（以北大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文献情

报中心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、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

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所等 5 家机构分别编辑的最新

“核心期刊”目录为准）或大学学报（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普通本

科院校主办公开发行的期刊，不含增刊）以独立或第一作者公开发

表并出版至少一篇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学术论文者（论文字

数：文科生不少于 3000字，理工科生不少于 2000字）； 

（三）作为主要完成人取得与本专业相关的授权发明专利； 

（四）由学校组织或代表学校参加省级及以上竞赛、大奖赛、

运动会等获得等级奖励者（不包括团体获奖）； 

（五）获得院级三好学生称号两次或校级三好学生称号一次； 

（六）毕业当年考取硕士研究生； 

（七）在抢险救灾过程中表现突出或有其它立功表现，并受到

学校或地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书面表彰，或揭发、制止、协助侦破

他人违法、犯罪行为，并受到学校、县级或县级以上纪检监察、

政法部门书面表彰，或有其它经学校有关部门认可的突出表现。 

本条所列情形，除第（一）款外，须为受到处分之后取得。 

第七条 学生结业后，在最长学习年限内通过重修课程而达

到毕业要求的，且符合授予学士学位条件时，经学生申请，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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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依次审查通过后，学校

授予其学士学位。 

第八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或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

议中，需要以投票方式通过决议或决定时，与会人数须达到委员

会全体人数的 2/3以上，赞成票达到全体委员的半数以上方有效。    

第九条 授予学位工作程序： 

（一）各学院按照本细则第四条、第五条规定，逐个审查应

届本科毕业生的思想政治表现、学业成绩和毕业鉴定等材料，提

出授予学士学位和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建议名单，经学院学位评定

分委员会审核并公示、教务处复核后，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

审定。 

（二）对于符合第六条规定的学生，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，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

最终审定。 

（三）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学士学位获得者由

学校颁发学士学位证书，教务处负责颁发学士学位证书的具体事

宜。 

第十条 双学位专业的学士学位授予按照《中原工学院双学

士学位实施细则》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学生若对学士学位授予有异议，可在 10个工作日

内，以书面形式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复议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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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对已经授予学士学位的毕业生，如发现有舞弊作

伪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及本细则规定情况的，经

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批准，依法撤销其学士学位。 

第十三条 学士学位证书遗失或者损坏，经学生本人申请，

学校核实后出具学士学位证明书。学士学位证明书与原学士学位

证书具有同等效力。 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 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，原《中原工学

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修订）》（中工教〔2017〕29号）同时

废止。留学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可参照本细则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教务处负责解

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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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工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8月 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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